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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機關國家賠償實施概況統計表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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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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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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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件數 

訴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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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總 

金額 

（萬元） 

71 89 0 4 0 0 0 0 0 0 0 

72 48 2 14 0 1 1 1 0 0 0 

73 43 0 19 1 9 1 0 1 0 0 

74 44 1 13 0 8 0 1 1 1 8 

75 38 0 24 3 113 1 2 1 0 0 

76 50 0 27 0 0 0 0 0 0 0 

77 61 3 26 2 451 1 4 3 0 0 

78 68 11 19 1 227 0 12 15 0 0 

79 61 4 26 0 423 0 4 7 0 0 

80 66 13 23 0 669 2 11 7 1 220 

81 45 3 28 6 3,413 1 8 7 0 0 

82 85 8 40 3 999 4 7 8 0 0 

83 115 3 33 2 2,811 4 1 9 1 14 

84 97 4 44 2 1,080 3 3 3 1 29 

85 186 5 46 7 2,609 11 1 0 0 0 

86 138 3 69 1 750 4 0 9 1 378 

87 163 5 83 4 1,776 7 2 21 0 0 

88 174 2 102 3 845 4 1 22 2 137 

89 647 41 398 15 5,302 11 45 76 10 406 

90 618 46 192 23 10,269 17 52 80 6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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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400 26 77 22 12,074 8 40 39 10 419 

92 425 16 80 15 1,600 11 20 37 17 158 

93 442 8 94 18 4,357 9 17 28 14 40 

94 544 29 164 22 6,121 22 29 30 24 874 

95 438 3 204 12 3,320 5 10 18 14 92 

96 1,193 19 217 17 3,534 9 27 26 19 1,170 

97 743 19 279 18 8,180 8 29 24 19 865 

98 700 23 284 20 6,622 16 27 25 19 829 

99 646 29 280 19 8,285 12 36 21 21 523 

100 639 50 276 27 18,812 26 51 13 18 713 

101 643 13 283 19 6,022 16 16 13 14 1,772 

102  601 12 116 11 2,548 7 16 4 11 812 

103 676 11 152 16 5,017 12 15 3 1 4.5 

104 779 4 275 22 7,377 19 7 9 8 834 

105 862 5 271 15 9,993 15 5 5 20 232 

106 631 5 190 10 1,484 7 8 0 24 134 

107 722 2 171 9 4,516 6 5 0 24 37 

108 833 10 175 10 2,187 6 14 0 14 27 

109 751 2 214 13 4,260 7 8 1 11 291 

110 730 7 179 12 6,290 8 11 1 11 21 

111 1064 9 191 8 4,178 8 9 1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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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ㄧ、另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復興航空案」，該部於102年12月6日與復興航空公司簽具和解書，共

應賠償新臺幣(以下同)644,392,179元，該年度撥付460,598,000元，由該部動支第一預備

金先行支應，不足部分103年度預算支應及同年月日另與富邦保險公司簽具和解書，共應

賠償美金1,030萬元，折合新臺幣308,897,000元，該年度撥付完竣，由該部動支第一預備

金支應。因本案未由本部編列之國家賠償準備金支應，爰102年度未列入中央機關國家賠

償件數、金額、比例。 

二、 教育部108年度判決賠償案件，係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國易字第11號判決命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下稱學校)應賠償王○方君新臺幣11萬5,690元，並加給自107年11月2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該案賠償金已由學校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廠商支

付，未動用學校校務基金，併予敘明。 

三、內政部109年度判決賠償案件，其中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陳○蘭君國家賠償事件，業於

109年9月16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和解成立，依該法院109年度國字第6號和解筆錄，由

第三人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該管理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人）給付陳君

新臺幣（下同）150萬元，陳君拋棄其餘請求權，就該案不再請求賠償，且該公司業已於

同年10月14日向陳君清償前揭金額完竣在案，爰該案不另函請本部撥款。另，國土測繪

中心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國家賠償事件，依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國簡上字第1

號民事判決（109年12月14日確定），該中心應與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給付該公司30萬

800元及自108年9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之該中心前於110年1月6日與該地政事務所協商賠

償金額分擔比例未獲共識，將俟再行協商分擔比例定案並據以計算該中心應負擔之賠償

金額後始函請本部撥款。 

四、 司法院110年度判決賠償案件，其中1件由臺南地方法院透過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賠付共582,500元。 

五、內政部110年度判決賠償案件，其中1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陳○聰君等4人國家賠償

事件，依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8 年重國字第 4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國字

第33號民事判決（110年5月10日確定），該管理處應給付陳○聰君等4人新臺幣（下同）

396萬9,376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第三人新光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為該管理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業已於110年6月23日向其代理人

陳○君君清償445萬528元完竣在案。 

六、 教育部110年度判決賠償案件，其中1件國立中山大學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提報興亞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不良廠商，致該公司受損害，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44號判

決確定，中山大學應賠償新臺幣24,25萬1,275元。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度判決賠償案件，其中1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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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因該處與林○昭君國家賠償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2月12日108年度

上國更二字第1號判決確定，林君於110年3月申請強制執行，由法院逕自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帳戶扣款56萬8,629元並解繳予林君。另前開賠償金額，經該署

嘉南管理處與臺南市後壁區公所協商，由該處負擔30萬846元、臺南市後壁區公所負擔26

萬7,783元，未依循國家賠償金之撥付程序辦理。 

八、司法院111年度協議賠償案件，其判決案號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國賠字第2號，其

事由為該院椰子樹因風大砸損洽公律師的車子，故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與其協議賠

償。該案經協議成立，賠償金額共12,000元，由該院「一般事務費」支出，故未報法務

部請撥。 

九、立法院111年度判決賠償案件，賠償金額102萬7,397元，係由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全額支付。 

十、內政部111年度協議賠償案件，空中勤務總隊與 NA-104號機波蘭籍病患國家賠償事件，

於訴訟程序中由富邦保險公司與原告於法庭外和解成立，該總隊應支付美金20萬美元，

業經富邦保險公司於111年5月10日以直升機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採購案支付完竣在案(因賠

償對象為外國籍，故和解金以美元支付，依支付和解金時之臺灣銀行即期匯率1美元為新

臺幣29.755元換算，20萬美元為新臺幣595萬1,000元)。 

十一、交通部111年度協議賠償案件中，其中1件(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國家賠

償案，係因雲嘉南管理處未固定之水溝蓋，導致汪君踩空跌倒，並造成左腿脛骨骨折，

手術後骨折癒合不良，請求損害賠償216萬餘元，前經3次(110年4月、110年9月、110年10

月)與彝璋文創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保險公司調解未果，110年11月遂向雲嘉南管理

處請求國家賠償93萬餘元，經雲嘉南管理處於111年3月30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雲嘉南管

理處第2會議室召開協議，會中請求人提出請求賠償金額80萬元，經協調後，汪君同意以

65萬元作為賠償金額，由富邦保險公司理賠59萬7,500元，彝璋文創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

擔保險自付額2,500元，雲嘉南管理處賠償5萬元，雙方於當場簽訂和解書及協議書。 

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度判決賠償案件，其中1件賠償金額3萬1,130元，係林君因農田

水利設施管理事件請求國家賠償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本會農田水利署嘉南

管理處與臺南市後壁區公所應連帶賠償林君，經林君申請強制執行，由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核發執行命令，並自該署嘉南管理處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臺南分行之帳戶支付5萬8,433

元，其中3萬1,130元由本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分擔，餘由臺南市後壁區公所分擔，

未依循國家賠償金之撥付程序辦理，併予敘明。 

十三、教育部111年度協議賠償案件，係因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下稱政大附小）因教

師管教行為致學生精神上損害，經協議成立，政大附小以校務基金支付賠償40萬元。 

 

 


